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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父母与子女之间身份关系特殊，并不能够简单用等
价、公平的理念进行衡量。我国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的抚养义务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赡养义务均为法定义
务，这两项义务之间不存在互为前提的因果关系。
  民法典第二十六条中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
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中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
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曹菲表示，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
不因赡养人的过错和经济状况而免除，也不因父母婚姻关
系变化而终止。
  受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也要承担赡养义务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是亲子关系中最理想的
状态，继父母子女之间是基于双方根据自愿原则而形成抚
养关系的，之间同样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成年继子女对形
成事实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也应尽到赡养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
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
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
规定。
  曹菲提醒，虽然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于生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关系，但建立在继父母履行
了抚养教育义务的基础上，未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
女，对继父母没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陈某结婚一年后于1996年生育了女儿窦
某。孩子出生后不久，陈某与丈夫在法院调解
下结束了短暂的婚姻，女儿窦某由其父亲抚
养，且抚养费自理。
  此后，陈某于2000年生育一女张某甲，于
2003年生育一子张某乙。自2020年起，陈某患
精神分裂症，生活难以自理。
  2023年，陈某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指定张某
甲为陈某监护人。同年9月，高密市残疾人联
合会为陈某核发残疾人证，认定陈某为二级精
神残疾。陈某诉至法院，要求窦某、张某乙履
行赡养义务，给付赡养费。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
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陈某的子女在其缺乏劳
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时均应尽赡养义务。因窦
某在幼年时期即由父亲抚养，故其承担的赡养
费应低于陈某其他子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最终确定窦某每月承担200元赡养费，支付时
间自2023年9月份开始。陈某于开庭前撤回对
张某乙的起诉，系对其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予以准许。

民
法
典
解
析
关
于﹃
涉
亲
情
﹄的
那
些
事

  刘某和李某结婚后育有一女，因为
家庭琐事两人矛盾逐渐扩大，导致婚姻
最终走向破裂。考虑到女孩年龄较小，离
婚后由母亲李某直接抚养。
  亲情是永远也割舍不断的，刘某十分
思念女儿，但李某因为抚养孩子的艰辛以
及对婚姻的失望，对刘某心生嫌隙，在探望
孩子的事情上一直不肯让步。2024年，刘某
因为无法探望女儿而中断支付抚养费，同时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配合履行探望权利，
允许自己每周探望女儿一次、周末能与女儿同
住一天。
  高密市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耐
心积极释法说理，疏导当事人情绪，从为孩子营
造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入手，促使双方重启良好
的沟通交流方式，就探望孩子的具体时间、地
点、方式等达成和解协议。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原则出发，经法
院主持调解，刘某和李某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刘某
自2024年4月份起可于每周周日7时后将女儿接走，并
于当日19时前送回李某处，李某应予以配合。

  亲子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子女幸福是父母终身的奋斗目标和修炼课题。婚姻组成
了一个家庭，但有时并不那么牢固，从法律上来说，夫妻双
方离婚仅仅是婚姻关系的终止，但父母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不
会终止。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
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
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赵桂玲表示，离婚后，父母对于子
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不直接抚养孩子的应承担抚养费
  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
护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
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
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赵桂玲表示，抚养费的多少和期限长短，一般以双方协
议为主，若是协议不成的，将由人民法院判决。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有协议或判决作为依据，但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
仍可以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
数额的合理要求。
  离婚后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夫妻双方离婚后，探望不随自己生活的子女，是不少离
异家庭实现亲子互动的方式。从帮助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角
度出发，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在离婚后多探望孩子，能有
效减少离婚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
复探望。
  探望子女是权利，给付抚养费是义务，两者之间并没有
必然联系。不给付抚养费不代表不能探望子女，同样的，放
弃探望子女也不意味着可以不给付抚养费。赵桂玲提醒，无
论是不给付抚养费还是不允许探望子女，都可以通过法律途
径来解决。

  “人生不如意事十
之八九”，家庭变故会
影响亲子关系。抚养费
和探望权能不能绑定在
一起？抚养和赡养之间
能否成为因果关系？民
法典第五编“婚姻家
庭”就对家庭关系、夫
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
和其他近亲属关系等作
出具体规定。日前，高
密市人民法院的法官通
过解析案例，解释有关
亲 情 、 责 任 的 法 律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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